國立政治大學蓋用校印、校長簽字章或職章申請單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	事  由
	

	依  據
	

	用  印  文  件  名  稱
	份 數
	校 印
	校 長

簽字章
	校長職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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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

請

人
	單位:               職稱: 

姓名: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主任/所長(組長)：   
院長（一級主管）：

	會

辦

單

位
	研發處（見附註一）：
產創總中心（見附註一）：
	主計室（見附註一）：


	核

定
	校長：


附  註：一、非研究計畫案免會研發處及主計室，涉及智慧財產權請會辦產創總中心。辦理計畫投標、申請、簽約時，請計畫主持人於「申請人」欄位簽章。核判完畢，本單正本由總務處文書組存查，請自行影送一份至研發處。
二、依教育部102年3月11日臺教秘(三)字第1020020971A號書函規定，招標投標文件或以校長名義進行簽約時，負責人或代表人姓名處請「留白」，由本組蓋「校長職銜簽字章」；以代理人名義簽約，請於代理人姓名後加蓋私章，而負責人或代表人姓名處請打上「校長OOO」。
三、僅申請本校立案證明(中文/ 英文)者，除(一)計畫案，授權研發處代判，(二)學生請至教務處網頁下載專用申請表，並授權教務處代判外，其餘事由，請依規定陳核秘書處核判完畢後，再送總務處文書組用印。
      四、本單各欄應詳實填寫，字跡力求端正清晰。用印後之文件，發生任何問題，概由申請人負責。
表單編號:：QP-G01-01-01


保存年限：1年








